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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淮滨县超限超载检测站的大厅内，5名工作
人员和1名交警正在收罚款。

■“淮滨‘治超’开月票 先罚款后上路”追踪

河南调查“淮滨‘治超’开月票”
省交通厅称若查实将追究责任；淮滨县表示，已开始纠正不规范行为，将进行整改

新京报讯 （记者李
超）河南淮滨县提高国家
超限标准 15 吨，当地运沙
石的货车司机需在每月月
初要向超限站办“月票”，
缴纳数千元罚款后，才可
以超载 15 吨上路运货（本
报昨日报道）。

昨日，河南省淮滨县
相关负责人表示，已开始
纠正不规范的行为，将会
认真整改。河南省交通运
输厅回应称，他们将对此
事进行调查，查实后将追
究责任。

爆料
超国家标准仍在

执行

据多位本地货车司
机介绍，昨日，从淮河特
大桥经过的三轴车，超过
45 吨才会显示“超限”，
众多超过 30 吨的三轴车
也没有接受执法人员的
检查。

该县分管交通的副县
长华明勇表示，昨日，他们
专门召集治超办以及相关
部门工作人员开会，在治

超工作中确实存在不规范
的地方。对存在的问题，
他们进行集中讨论总结。
同时对照国家法律规定和
政策，他们将对不正确的
做法进行纠正，接下来将
进行整改。

回应
按国家标准百

姓损失大

昨日，淮滨县县委书
记 吴 刚 称 ，该 县 在 治 理
超 载 超 限（下 简 称“ 治
超”）工作上有不成熟和
不 规 范 的 地 方 ，需 要 不
断改进。

吴刚称，由于在源头
上管理不严，很多“超吨
位”的货车流入市场，给
地 方 的 管 理 造 成 难 度 。
如果按照国家标准执行，
那些开货车的老百姓会
损失很大。

昨日，河南省交通运
输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他
们已开始调查此事，他们
将严格对待各地的治超做
法，如果查实后，他们会严
肃追究责任。

8月1日，司机交罚款月票时，工作人员让他们在空白
单子上签字、按手印。 新京报记者 李超 摄

昨日，被称为“货车司机
代言人”的王金伍表示，淮滨
县的行为还涉嫌“乱罚款”。

现场缴罚款被指不合法

昨日，长期为货车司机
维权的王金伍先生称，要求
司机在检测站直接缴纳罚款
不合法。王金伍介绍，按国
家法律规定，行政处罚罚款
数额较大，罚款需执行“罚缴
分离”。收费要严格执行“收
支两条线”规定。罚款按规
定上缴当地财政，严禁坐支、
挪用罚没款（费）。

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主
任王优银律师说，行政处罚数
额达到5000元以上，执法人员
要在现场开具行政处罚单，当
事人有听证的权利。缴纳罚
款时，当事人可以拿着行政
处罚单，在指定日期，到银行
或者单位的财务部门缴纳罚
款。收款的人也需要是银行
或者财务部门的工作人员。

行政处罚票据有收费章

记者了解到，在一位司
机 8 月 1 日的行政执法的票
据 上 ，抬 头 是“ 河 南 省 罚
没 收入统一票据”，违法
内容是“超限运输”的票据
盖章是“豫 S216 线淮滨超限
超载检测站收费专用章”，
而违法内容是“擅自使用改
装车辆”的盖章是“河南省
淮滨县公路运输管理所票
据专用章”。

王金伍认为，行政处罚
应用行政处罚单位的公章，
而不是收费专用章或票据专
用章。此类票据没有法律依
据和收费依据。

王优银律师称，当事人
认为票据不合法的，可以向
政府通过行政复议、诉讼、举
报以及稽查等多种方式维护
自己权益。如果收到没有出
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票
据，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

新京报记者 李超

■ 质疑

“治超”开月票涉嫌“乱罚款”


